
附件

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电力交易机制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全国统一电力

市场体系，实现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电力交易，促进电力资源在全

国范围内优化配置，提升跨电网互济互保能力，现制定以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建立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电力交易机制，要坚持安全优先、公

平开放、灵活高效的原则，着力促进市场互联互通，降低交易成本，

扩大交易规模，提升交易灵活性，提高电网间电力资源配置效率和

互济互保水平，切实保障电力安全供应。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跨经

营区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北交”）、广州电力交

易中心（以下简称“广交”）、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以下简称

“国调中心”）、南方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南网总

调”）联合组织开展，联合发布交易结果，联合开展交易结算。双

方协商设计涵盖各类交易场景的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协同完

善电力交易平台功能，实现交易平台互联互通。

二、中长期电能量交易

跨经营区中长期电力交易，按照“公平对等、分类组织、界面

清晰、协同高效”原则组织开展。为适应全国电力生产力布局，区

分大型直流工程送电、联网工程电能互济、相邻省区电源灵活转供



等送电交易场景，根据不同场景下电力电量平衡关系、参与市场成

员特点，分类设计交易组织流程，保障各自经营区内的市场完整性

和整体平衡。按照双方协商确定的交易组织时序开展交易组织工

作，交易中考虑输电费用。

（一）大型直流工程送电

1.大型直流工程配套电源送电

场景为以落实政府间框架协议、国家指令性计划、国家明确的

消纳方案为主要目标，依托大型直流工程，针对纳入受端电力电量

平衡的配套电源，组织优先计划与市场化增量送电的跨经营区电力

交易。配套电源送电交易由北交、广交联合组织，交易双方为配套

电源和购电省电力公司，配套电源在送端电网经营区交易平台注

册，购电省电力公司在受端电网经营区交易平台注册。交易方式为

双边协商，要约方和确认方由双方协商确定。

配套电源发电企业（或购电省电力公司）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

台发起跨经营区交易要约，要约信息传送至对方经营区交易平台，

购电省电力公司（或配套电源发电企业）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进

行确认，相关信息回传至配套电源发电企业（或购电省电力公司）

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由各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

属市场成员发布预成交结果。

2.其他电源利用大型直流工程送电

场景为利用大型直流工程输电通道富余能力组织除配套电源

外其他电源的市场化交易。送、受端市场成员分别在所接入经营区



域的区域电力交易机构完成注册。交易方式可选择双边协商、挂牌

及集中竞价交易，交易关口为大型直流工程产权分界点。交易周期

包括年度、月度及月内，后续逐步缩短交易周期、提高交易频次。

双方协调优化经营区内中长期交易开市周期，与跨经营区交易有序

衔接。

（1）双边协商交易。购电方市场成员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

发起跨经营区交易要约，要约信息传送至对方经营区交易平台，由

送电方市场成员确认，相关信息回传至购电方市场成员所属经营区

交易平台，由各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属市场成员

发布预成交结果。

（2）挂牌交易。若一方市场成员有购电或售电需求时，由该

市场成员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发起跨经营区交易挂牌，挂牌信息

传送至对方经营区交易平台，按照摘牌方所属经营区市场规则出

清，相关信息传递至挂牌方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由各经营区电力

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属市场成员发布预成交结果。

（3）集中竞价交易。购电方市场成员与送电方市场成员分别

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进行跨经营区交易申报，并统一推送至送出

侧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由送出侧经营区交易机构依据本侧市场规

则开展出清，相关信息传递至购电方市场成员所属经营区交易平

台，由各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属市场成员发布预

成交结果。

（二）联网工程电能互济交易



1.网对网优先计划送电

场景为以落实国家跨省跨区优先发电规模计划为目标，组织省

（区）电网内电源，以“网对网”模式送电的跨经营区优先计划电

力交易。送、受端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分别在所接入经营区域的区

域电力交易机构完成市场成员注册。交易方式可选择双边协商或挂

牌交易，交易关口为联网工程产权分界点。

（1）双边协商交易。购电方市场成员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

发起跨经营区交易要约，要约信息传送至对方经营区交易平台，由

送电方市场成员确认，相关信息回传至购电方市场成员所属经营区

交易平台，由各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属市场成员

发布预成交结果。

（2）挂牌交易。若一方市场成员有购电或售电需求时，由该

市场成员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发起跨经营区交易挂牌，挂牌信息

传送至对方经营区交易平台，按照摘牌方所属经营区市场规则出

清，相关信息传递至挂牌方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由各经营区电力

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属市场成员发布预成交结果。

2.利用联网工程富余通道组织市场化增量送电

场景为利用跨经营区联网工程富余能力组织市场化交易。送、

受端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分别在所接入经营区域的区域电力交易机

构完成市场成员注册。交易方式可选择双边协商、挂牌及集中竞价

交易，交易关口为联网工程产权分界点。

（1）双边协商交易。购电方市场成员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



发起跨经营区交易要约，要约信息传送至对方经营区交易平台，由

送电方市场成员确认，相关信息回传至购电方市场成员所属经营区

交易平台，由各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属市场成员

发布预成交结果。

（2）挂牌交易。若一方市场成员有购电或售电需求时，由该

市场成员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发起跨经营区交易挂牌，挂牌信息

传送至对方经营区交易平台，按照摘牌方所属经营区市场规则出

清，相关信息传递至挂牌方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由各经营区电力

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属市场成员发布预成交结果。

（3）集中竞价交易。购电方市场成员与送电方市场成员分别

在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进行跨经营区交易申报，并统一推送至送出

侧所属经营区交易平台，由送出侧经营区交易机构依据本侧市场规

则开展出清，相关信息传递至购电方市场成员所属经营区交易平

台，由各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分别向本经营区所属市场成员发布预

成交结果。

（三）相邻省区电源灵活转供交易

场景为通过停机解网、并入对侧电网方式，将指定电源由一端

电网平衡转为纳入另一端电网平衡以实现转供的交易。转供电源与

受端省电力公司原则上仅由受端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根据受端市

场规则组织开展跨省区中长期市场交易，不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

易，中长期交易计划作为现货出清的边界条件，送受端省级电力交

易中心配合相关工作。交易过程维持调度关系、交易计划管理、电



费结算关系“三个不变”，交易方式、交易关口根据受端经营区相

关市场规则确定。

三、绿色电力交易

（一）准入条件

参与绿电交易的发电企业需满足电力市场基本规则要求，以单

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作为交易单元，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应

完成建档立卡及相应省区营销档案信息匹配，明确项目是否享受国

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具备自动采集推送上网电量、绿电交易电量和

自发自用电量的条件，确保绿证可按批次正常核发。有绿电需求的

电力用户（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可自主选择参与跨经营区绿电

交易。

（二）交易方式

绿色电力交易按需开展，交易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挂牌交

易和双边交易，组织方式参照中长期电能量交易，交易中考虑输电

费用，形成售方主体与购方主体一一匹配的交易结果。

绿色电力交易申报信息包括电量、整体价格（电能量价格与绿

证价格之和）、电能量价格、绿证价格等。其中挂牌交易、双边交

易中绿证价格由主体自行申报，可参考绿证单独交易价格合理设置

绿证价格申报区间并在交易公告中公布；集中竞价交易中，北交、

广交按各自交易规则计算交易组织前北交、广交绿证单独交易量

价，绿证价格取以上两个价格的加权均价，绿证价格取值提前在交

易公告中公布。



（三）绿证划转

北交、广交共享绿电交易溯源信息，共同形成溯源结果。发电

企业市场注册所在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牵头汇总形成绿证划转台

账，向国家能源局申请完成绿证核发和划转。

四、现货交易

跨经营区电力现货交易立足我国当前电力系统和电力体制基

本格局，发挥两网经营区电力现货市场平台作用，利用跨经营区输

电通道富余能力，促进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和余缺互

济。国调中心、南网总调联合开展跨经营区电力现货交易运营，允

许双方市场成员平等参与，按照一方主体存在需求时，前往另一方

现货市场进行购售电的方式组织交易，交易中考虑输电费用，交易

关口为大型直流工程或联网工程产权分界点。根据两网经营区电力

电量平衡管理特点，分场景设计交易组织流程，按照双方协商确定

的交易组织时序开展交易组织工作。

（一）南方电网经营区主体参与省间电力现货市场

场景为南方电网经营区市场成员根据需要参与省间电力现货

市场进行购售电的交易。市场成员在广州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平台进

行申报，经南方电网汇总后形成两网联络线关口处申报信息，推送

至省间电力现货交易平台。国调中心依据申报信息，组织省间电力

现货市场统一出清，确定跨经营区现货交易成交电力和价格分时曲

线。南网总调将跨经营区现货交易电力曲线作为边界条件，进一步

组织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统一出清。



（二）国家电网经营区主体参与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

场景为国家电网经营区市场成员根据需要参与南方区域电力

现货市场进行购售电的交易。市场成员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平

台进行申报，经国家电网汇总后形成两网联络线关口处申报信息，

推送至南方区域电力现货交易平台。南网总调依据申报信息，组织

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统一出清，确定跨经营区现货交易成交电力

和价格分时曲线。国调中心将跨经营区现货交易电力曲线纳入跨省

跨区预计划。

五、安全校核与执行

对于双方联合组织的跨经营区中长期交易预成交结果，北交将

预成交结果按国家电网经营区交易规则开展协同出清后，提交国调

中心开展安全校核，广交将预成交结果提交南网总调开展安全校

核，由国调中心和南网总调出具校核意见，北交、广交按规则对预

成交结果进行调减，满足安全校核要求，其中具有通道优先使用权

的交易相关方达成的交易应优先保障。安全校核结果由负责出清的

电力交易机构按“双方取小”原则汇总，形成正式成交结果，并由

北交、广交分别向本侧市场成员发布。

国调中心、南网总调会同相关网省调，加强交易执行管理，保

障交易结果执行。跨经营区中长期交易结果应物理执行，并作为各

经营区内现货市场的运行边界。

南方电网经营区主体参与省间电力现货市场，按照《省间电力

现货交易规则（试行）》相关要求开展安全校核。国家电网经营区



主体参与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按照《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现货电

能量交易实施细则》相关要求开展安全校核。

六、交易结算

跨经营区交易按照调度实际执行结果（调度计划执行曲线）和

物理（关口）计量电量，由北交、广交联合开展跨经营区交易日清

分、月结算。两网共享跨经营区通道相关计量数据以及大型直流工

程配套电源的相关上网侧计量数据，并通过平台交互。送出方所属

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负责产权分界点各类交易清分，结算数据通过

交易平台传送至对方，对方组织相关市场成员核对并将确认信息回

传后，北交、广交各自负责出具本经营区相关结算依据。其中，产

权分界点结算依据的完成时间应同时满足双方市场规则规定。

原则上北交、广交以大型直流工程或联网工程产权分界点划

分，各自按照各自规则处理本经营区域偏差。双方协商并逐步推动

规则对接。

绿电交易的绿证按照“三者取小”原则结算。受入方所属经营

区电力交易机构按绿电交易合同电量、电力用户用电量“二者取小”

后，将取小结果提供给送出方所属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由送出方

所属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结合相关信息按照“三者取小”原则确定

结算数据并传送至对方，经市场成员确认后形成结算依据。

七、信息披露及市场服务

（一）信息披露

依据《电力市场信息披露基本规则》等国家政策文件要求，国



家电网、南方电网、国调中心、南网总调、北交、广交等信息披露

主体分别在信息披露平台披露跨经营区交易相关信息。

（二）市场服务

北交、广交共同明确市场注册共享信息格式，市场成员存在跨

经营区经营或交易需求时，根据交易组织需要，将注册信息推送至

另一方交易平台，实现“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建立跨经营区客

户诉求工单处理机制，若不涉及对侧，由属地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

负责处理，对于交易纠纷等涉及对侧的客户诉求，通过线上推送至

另一方交易平台共同处理。

八、交易平台

两网同步完善交易平台功能建设，制定信息交互清单、标准格

式和交互接口，实现市场成员“一地注册、全国共享”，确保交易

组织、校核调整、计量结算等信息及时、无误交互，为跨经营区交

易协同高效开展奠定平台基础。

九、闽粤直流输电费用

在保障福建、广东之间的交易优先使用闽粤直流通道的基础

上，秉持“公平开放”原则，充分利用闽粤直流通道富余能力开展

跨经营区交易。非福建、广东两省之间的交易，使用闽粤联网输电

价暂按每小时 2.56 分/千瓦收取，网损折价暂按上一年综合线损率

计算。输电费由合资公司收取后，各按 50%冲减福建、广东两省容

量电费。后续研究适应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输电权交易机制，在保

障福建、广东两省利益的前提下，提升输电通道利用效率。



十、工作目标

（一）近期目标（2025 年）

在落实优先发电计划的基础上，常规电能量市场化交易以双

边、挂牌交易起步，实现年度、月度按期开市，月内逐步缩短交易

周期，度夏、度冬期间试点基于闽粤直流周内按需交易，力争年底

前开展闽粤直流输电权交易试点。绿电交易以挂牌交易起步，推动

南方绿电送长三角、西北绿电送南方、蒙西绿电送南方等交易，探

索达成多年期绿电交易签约，推动在全国范围内满足电力用户绿电

消费需求。现货交易从日前起步，按日开市，实现两网间余缺互济。

实现两网交易平台互联互通和市场成员“一地注册、全国共享”。

（二）中期目标（2026-2029 年）

随着跨经营区输电通道陆续投产，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联系更

加紧密，基于全国交直流混联大电网，进一步推动电力资源在全国

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常规电能量市场化交易月内进一步缩

短交易周期，提高交易频次，逐步实现按工作日连续开市，推动用

户侧经营主体参与跨经营区常态化交易，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

内自由流动和优化互济。绿电交易年度、月度按期开市，推动开展

全国绿电交易。现货交易实现日前、日内连续开展。完善跨经营区

交易各类偏差结算机制。

（三）远期目标（2030-2035 年）

两网推动统一市场规则、交易品种和交易时序，国家电网、南

方电网经营区内和跨经营区交易实现融合开市，全面实现各类经营



主体公平竞争，促进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后续根据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完善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

制。


